附件7

即墨区龙泉街道办事处

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目标责任书

为预防未成年学生发生溺水事故，切实保障学生生命安全，龙泉街道办事处             社区与辖区各村庄签订《龙泉街道办事处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目标责任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工作原则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一岗双责”，建立和完善防溺水工作长效机制，坚决杜绝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二、工作职责

各社区所辖村庄：

1、领导村庄做好学生防溺水工作。

2、要成立学生防溺水工作领导小组， 村庄成立水域巡逻队，对辖区范围内的所有水域加强巡逻，及时归档。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管理，对于单亲学生、留守儿童、其他特殊情况未成年人要建立台账，安排包联干部，加强提醒和看管。

3、村庄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利用村庄内部微信群、宣传栏、横幅标语、明白纸等形式，宣传预防学生溺水的安全知识，严格按照街道防溺水工作的要求认真落实，确保宣传到位，措施到位。

4、监督和检查辖区范围内所有水域必须设置醒目的警示牌和防护网等安全设施。水域面积较大、或有多个入口的要设置多个警示牌；危险性较大的要设置防护网；水域属于个人的，督促水域责任人落实安全防护网、警示牌等安全设施；定期检查安全设施，发现损坏马上补救。

5、监督和检查村庄配备游泳圈、竹竿、绳索等足够救生设备，加强对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确保应急救援队伍拉得出，排得上。

6、如发生溺水事件，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救援，维护好现场秩序，拨打110、120求救，做好相关部门协调工作。
三、责任追究

本责任书所规定的目标任务作为办事处对各社区所辖村庄的年终考核、评先选优等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完成情况作为对村庄的重要考核指标。因工作不力、敷衍塞责，造成学生溺水事故的责任人，依据相关规定依法追究主要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本责任书执行情况由龙泉街道办事处负责全面检查、考核。如年度内所辖村庄主要负责人变动，由接任者继续履行本责任书所规定的目标责任。

本责任书一式二份。社区、村庄各一份。

    即墨区龙泉街道办事处社区：                

    村庄负责人：

                            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办事处

                                2025年  月  日 


